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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生物醫學工程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順

利推展本系事務，提昇教學與研究品質，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第

一款之規定，訂定本系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本系置主任1人，綜理本系業務。 

第三條  本系設系務會議，議決本系各項事務重大事項。系務會議由本系全體專 

             任教師組成之，開會時本系主任為主席，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四條  本系設下列各單位： 

一、課程委員會：依本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職掌之運作。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職掌之

運作。 

三、諮詢委員會：負責本系系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職掌之運作。 

四、圖儀實驗室委員會：負責本系圖儀實驗室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職 

掌之運作。 

五、推薦甄選委員會：負責本系推薦甄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職掌之   

    運作。 

六、實習委員會：負責本系實習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職掌之運作。 

七、教學品質改善小組：負責本系教學品質的改善，依本系教學成效評

量方法，對前學期各項專業科目之教學成效進行評量。 

八、招生輔導組：負責本系招生活動與技職博覽會活動規劃。

九、證照輔導組：負責本系輔導學生證照考取之課程及規劃。

十、系友輔導組：負責本系校友聯絡，資料建檔及活動規劃。 

十一、系學會輔導組：輔導本系系友等運作，並提供諮詢等相關工作。 

十二、學生就業輔導組：負責本系學生就業、升學的輔導和諮詢等相關 

工作。  

              十三、碩士資格審查委員會：碩士生論文計畫書考試及論文考試資格審    

                         查。 

第五條 本系於必要時，得增設以任務為導向之委員會。各委員會之成員由本系 

       教師推選產生，並於任期屆滿學期之最後一次系務會議中改選。 



       委員會之成員任期為一學年，連選得連任之；本系主任為各委員會之當 

       然委員，各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系除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之外，各組之決議須提交系務會議通過始得 

       執行。 

第七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